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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减少 9.39亿元-12.07亿元，同比减少 70%-9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1亿元到 0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减少 9.39亿元-12.07亿元，同比减少 70%-9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1亿元到 0亿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1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84

亿元。
（二）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的下降，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对铁路客运的持续影响等原因，本期相关主要产品销售量下

降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300162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06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雷曼光电 股票代码 3001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剑铭 梁冰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二
区第八栋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二
区第八栋

传真 0755-8613 9001 0755-8613 9001
电话 0755-8613 7035 0755-8613 7035
电子信箱 ledman@ledman.cn ledman@ledm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 LED 产业链中下游业务，专注于 LED 超高清显示及 LED 照明产业，在业内率先推出并量产

基于 COB 先进集成封装技术的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品，建立了包括基于 COB 封装技术的 Micro LED 超高
清显示屏 LEDCOB、雷曼智慧会议显示系统 LEDHUB、雷曼巨幕 LEDPLAY、LED 智能照明、LED 创意显示在内
的 LED 全系列产品生态及解决方案体系。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LED 超高清显示专家, 8K 超高清 LED 巨幕显示领导者， 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第一家 LED 显示屏上市公司, 自上市以来一直在 LED 领域坚持创新，以技术立身、以品牌立名，树立了具
有良好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形象。

主要产品：
1、雷曼 LEDCOB—基于 COB 技术的 Micro LED 超高清大型拼接显示屏

2、雷曼 LEDHUB 智慧会议显示系统

3、雷曼巨幕 LEDPLAY

4、LED 常规显示屏

5、LED 创意显示屏

6、LED 智慧照明

（二）公司业务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依据销售计划与生产计划，按实际需求及供应趋势分析制定详细的采购方案，由采购部统

一负责，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供货资格认证及供应商管理制度，公司主要原材料来自国内外知名企业，质量可靠。
生产模式：公司在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开发区拥有大型 LED 封装及显示屏制造基地，在深圳拥有创意 LED

显示及智慧照明产品制造工厂，并在越南设立海外工厂生产出口 LED 智慧照明产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主生
产 LED 应用产品。 公司的生产以订单生产、备货生产为主，根据对客户需求的整理和判断，由销售管理、采购管
理、生产管理、交付管理、财务管理等多部门协同制订合理的排产计划。

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模式。 公司 COB 显示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以区域+行业+大客户的战
略布局快速打开市场，并以高质量 COB 显示产品培育开拓国际市场；LED 常规显示产品以出口为主，并着力开
拓国内市场；LED 照明产品以出口为主，同时注重国内轨道交通照明、教育照明、家居照明等市场的开拓。

（三）同行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1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89
艾比森是 LED 全彩显示屏领域的运营服务企业,专注于 LED 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32
洲明科技是一家专业的 LED 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 LED 全彩高清显示屏、LED 专业
照明和城市景观照明三大板块业务。

3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代码：300296
利亚德主营业务为智能显示及显示外延应用业务夜游经济、文旅新业态、VR体验。 其中智能显示业
务主要以多种显示产品为核心形成适用于各种行业的智能显示解决方案。

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87
奥拓电子是一家主要从事 LED 显示系统和电子回单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应专业服务
企业。

5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303
德邦照明专注于通用照明行业，产品涵盖民用照明产品、商用照明产品及车载产品三大品类，广泛
用于民用及商用领域。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各公司公告文件、公开资料。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509,599,827.46 1,159,685,022.93 30.17% 1,395,339,57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5,967,552.66 600,629,074.50 5.88% 911,861,177.73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303,357,407.04 818,833,110.50 59.17% 966,897,14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51,528.81 -315,540,892.51 115.04% 40,407,13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26,081.68 -312,488,720.12 110.06% 30,411,10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20,435.83 -10,150,115.77 511.03% 40,110,63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90 115.56%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90 115.56%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9% -41.90% 49.59% 4.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5,839,744.45 341,898,255.76 355,548,224.80 380,071,18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2,092.78 16,496,182.64 24,705,221.25 2,348,03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9,531.15 14,221,365.64 22,083,866.55 -6,658,68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11,883.28 46,537,727.65 540,467.01 29,354,124.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31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35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漫铁 境内自然人 17.59% 61,494,509 46,120,882 质押 49,280,000
王丽珊 境内自然人 11.72% 40,948,000 30,711,000
乌鲁木齐杰得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2% 40,275,000 0

李跃宗 境内自然人 1.61% 5,612,000 4,209,000
李琛 境内自然人 1.58% 5,536,491 4,152,368
乌鲁木齐希旭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4,152,500 0

井毅 境内自然人 1.00% 3,506,600 0
冷力强 境内自然人 0.62% 2,157,800 0
李楠 境内自然人 0.61% 2,139,9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502,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李漫铁、王丽珊、李跃宗和李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杰得投资和希旭投资为前述股东
控股企业；其中，李跃宗与王丽珊系夫妻关系，李漫铁系李跃宗、王丽珊之子，李琛系李跃宗、王丽珊
之女，为一致行动人，杰得投资为李漫铁及李跃宗控股企业，希旭投资为王丽珊控股企业，上述股东
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无法判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业绩创新高
2021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 13.0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1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4,745.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04%；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42.61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10.06%。

2021年，公司基于 COB 技术的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业务实现总收入 4.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81%，
其中，国内 Micro LED 显示业务收入 3.5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3.64%；国际 Micro LED 显示业务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长 48.96%，公司在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二、营运能力提升
2021年，公司毛利率稳中有升，较上年同期提升 2.42 个百分点。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改善，经营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11.03%。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61.29天，同比下降 41.19 天，存货周转天数为同比
下降 18.03天，营运效率提升。

三、国内外业务齐增长
2021年，公司国内市场实现总营收 5.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20%，国内市场持续快速增长。 公司国内

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提升至 43.09%，国内外市场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2021年，公司国际市场实现总营收 7.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66%，较 2019 年疫情前同期增长 7.07%。

其中国际显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5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57%；国际照明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拓享科技开
拓，实现营业收入 3.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99%，国际显示业务与照明业务齐增长。

四、构建全方位业务生态
公司持续拓宽业务边界，报告期内发布了适合家用的 110 吋/138 吋雷曼巨幕系列产品，并即将发布 163 吋

产品，强势布局 Micro LED 消费级家用显示赛道，打造了雷曼 LEDCOB、雷曼 LEDHUB、雷曼 LEDPLAY 三大
Micro LED 产品应用矩阵，完成从专用显示、商用显示到家用显示的全方位应用场景生态布局，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市场需求。

其他重要事项请参考公司 2021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及“第六节 重要事项”。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漫铁
2022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300162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14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编制的《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21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本行于

2023年末前发行不超过 1,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本行于 2022年 4 月 8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 300 亿元人
民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并于 2022年 4月 12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前 5年票面利率为 3.65%，每 5年调整一次，在第 5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516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债券代码: 113594 债券简称：淳中转债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吕英楠、钱皓已离职，上述 2
名原激励对象已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拟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合计 19,6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9,600 19,600 2022年 4月 1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2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原激励对象吕英楠、钱皓已离职，按照
《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决定对上述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9,60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北京淳中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
程序，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至今公示期已满四十五天，公司未
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的，以及激励对象自身条件不再符合《激励计

划》中激励对象确定依据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办理回购注
销。 目前，原激励对象吕英楠、钱皓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故公司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吕英楠、钱皓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原激励对象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600股。
3、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707731），并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2名原激励对象涉及的需要回购注销的 19,600 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2年 4 月 15 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
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0,400 0.63% -19,600 1,150,800 0.6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185,572 99.37% 0 185,185,572 99.38%
总计 186,355,972 100.00% -19,600 186,336,372 100.00%

注：由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处于转股期，具体股本变更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数据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
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
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
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股票代码：600100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11
债券代码：163371 债券简称：20同方 0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涉及仲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北京仲裁委员会已作出终局裁决。
●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45.45%的参股公司同

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投资”或“申请人”）为仲裁申请人。
● 申请人最终确认的仲裁请求：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赛格”或“被申请人”）偿还申

请人本金 432,345,600元及收益 8,367,841.80元；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
以委托资金本金和收益之和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0.3‰） 按日计收罚息， 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6 日为
143,282,438.9 元；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以及申请人为办理本案件支出的保全费 5,000 元， 律师费
1,000,000元以及保全担保费 350,610.53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已裁决，但尚未执行，暂无法全面、准确判断仲裁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程度。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受理本案。 同方投资仲裁请求为： 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本金

432,345,600元及收益 8,367,841.80元；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委托资
金本金和收益之和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0.3‰）按日计收罚息，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6 日为 143,282,438.9
元；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以及申请人为办理本案件支出的保全费 5,000 元，律师费 1,000,000 元以及保

全担保费 350,610.53元。 该案分别于 2020年 11月 13日、2021年 4月 20日开庭审理。
二、本次仲裁的裁决结果
同方投资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邮寄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书》（2022）京仲裁字第1302号。 裁决内容如下：
仲裁庭依据所认定的争议事实，以及合同相关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仲裁庭多数意见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16,172,800元；
（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三）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四）本案本请求仲裁费 2,855,476.26元（含仲裁员报酬 1,640,843.58元，机构费用 1,214,632.68 元，已由申请

人全额预交），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自承担 1,427,738.13元，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
裁费 1,427,738.13 元；本案反请求仲裁费 18,600 元（含仲裁员报酬 13,000 元，机构费用 5,600 元，已由被申请人
全额预交），全部由被申请人全额承担。

上述裁决各项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完毕。 逾
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结果对公司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申请人为公司持股 45.45%的参股公司同方投资，公司对其按照权益法核算。 本案虽已裁决，但尚未执

行，暂无法全面、准确判断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033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再次被动
减持暨权益变动超过 1%的风险提示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被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减少至 28.39%。
2022年 3月 29日至 2022年 4月 8日， 当代科技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融资融券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信用担保户”） 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强制平仓， 累计被动减持数量为
12,164,1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 月 1 日、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收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出具的《关于所持股份被强制平仓暨权益变动超过 1%的
告知函》，获悉 2022年 4月 11日至 4月 12日，当代科技通过中信证券信用担保户持有的 9,351,683 股公司股份
再次被强制平仓减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7%，价格区间为 14.03元/股至 15.32元/股，减持总金额为人民币
133,420,291.01元。

2022年 3月 29日至 2022年 4月 12日期间， 当代科技通过中信证券信用担保户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强制平
仓，累计被动减持数量为 21,515,8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号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日
13,191,035 0.81%

集中竞价 8,324,800 0.51%
合计 ——— ——— 21,515,835 1.3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当代科技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当代科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6,079,114 24.25% 374,563,279 22.9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9,047,195 5.45% 89,047,195 5.45%

合计 485,126,309 29.71% 463,610,474 28.3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当代科技本次被动减持主要系当代科技与中信证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违约导致，目前当代科技通过中

信证券信用担保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仍存在继续被强制平仓减持的风险，直至减持金额足以覆盖融资余额。 截至
2022年 4月 12日，当代科技通过上述业务在中信证券的融资本息合计约为 9,237万元；当代科技通过中信证券
信用担保户持有公司 45,224,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同时督促控股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2-005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控股”）通知，康德莱控股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
司债券将于 2022年 4月 13日进入换股期。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康德莱控股于 2021年 10月 12日发行了可交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21 康控 EB”，债券代

码为“137128”，发行规模为 3.76亿元，债券期限为 3年，票面利率为 0.1%，标的股票为公司 A股股票。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专业

投资者）》的约定，“21康控 EB”换股期限自 2022年 4月 13日至 2024年 10月 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换股期间，康德莱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可能会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康德莱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75,509,0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5%。 其中，通过自有股票

账户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1,909,0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0%；通过“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持有公司股份 23,6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4%。 进入换股期
后，假设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交换公司债券全部用于交换公司股票，康德莱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因债券持
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但并不影响康德莱控股的控股股东地位，公司实际控制人亦不会发生变化。

换股期内，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因换股条件调整可能导致的实际换股数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康德莱控股所持有公司股份可能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的情况， 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2-059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4月 11日，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公司”）控股子公司密

尔克卫（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天津”）取得了天津市西青区行政审批局下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201112022041101111）（以下简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
为“密尔克卫（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库及附属用房项目”。

本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取得后，公司及密尔克卫天津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工程施工管理。
在该工程投产后，将针对芯片半导体行业，优先满足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及其配套商的仓储
需求；同时也为辖区内其他有危险化学品需求的企业提供安全、高效的仓储服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ST西水 编号:临 2022-013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12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西水股份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临 2022-009），股东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897,971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5.75%）于 2022 年 4月 11日 10时至 2022年 4月 1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
jd.com）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被司法拍卖。

经公司查询，根据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本次拍卖流拍。
本次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１，７７３．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５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
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限售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１７，７３０，０００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１％，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７０，８９２，６３０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８．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７９．０５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０５．３０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Ｔ＋２日）
刊登的《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
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3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联席主承销商”） 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联席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0,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约为5.5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授
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299,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6.28%（超额
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及时足额缴纳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3,981.4810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47.69%，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1.47%；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6,018.51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7,018.5190万股，约占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1.3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5.43%；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28.67%；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78,000.0000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44.57%。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80元/股。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机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启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39,000.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中国海油”A股股票78,000.00万股（含超额配售部分）。
一、网上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166,806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323,809,066,000股，配号总数为323,809,06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323,809,065。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3,981.481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6,018.51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7,018.5190万股，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为26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
大至299,000.00万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启用超额配售选择
权机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39,000.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
前、 超额配售启用后，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8,000.00万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24088269%。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15.1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
无锁定期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
票数量计算）的10%，即将60,256.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36,761.7190万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
发行股票数量为11,028.2692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5,733.4498万股。网
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38,256.8000万股（含超额配售部分）。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0.42697013%（含超额配售部分），有效申购倍数为234.21倍（含超额配售部分）。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一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8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6,837,000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63.56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
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367,4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458,79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6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908,610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0,337,710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1.9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40,500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1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4,378,210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4月12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一科技”股票
4,040,500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112,47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36,231,678,500股。 配号总数为
72,463,357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7246335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967.1274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876,0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461,710�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9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916,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8.1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
签率为0.0190896483%，有效申购倍数为5,238.4411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